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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伽师县雅洁水洗坊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的批复

伽师县雅洁水洗坊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伽师县雅洁水洗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项目基本情况

本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喀什地区伽师县工业园区佛伽一路15号（鲁源服装院内），项目区东侧为鲁源服装厂，南侧为宏鹏电缆有限公司，西侧为久丰农业科技公司，北侧为民乐农产品收购专业合作社，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76°43′52.549″，北纬39°25′ 57.958″。项目租赁鲁源服装厂闲置厂房，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内容：对租赁厂房进行改造设置分拣区、洗涤区、消毒区、烘干区、熨烫折叠区，并配套购置1台2.5吨/时生物质锅炉、2台1吨/时燃气蒸汽发生器用于生产供热，污水处理站1座、软化水装置、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库20平方米等附属设施。洗涤物品及规模：年布草洗涤（包含床单、被套、枕套、浴巾、毛巾等）50000套。工艺流程：分拣－洗涤－烘干烫平－折叠－垒码。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25万元，环保投资7万元，占总投资的28.0％。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新疆流星雨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伽师县雅洁水洗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比较规范，环保法规使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基本合理准确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施工期

加强施工管理，做到文明施工。施工现场设置围栏，并对围挡进行维护；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、运输过程中的土石方等采取密闭式防尘布（网）进行苫盖；施工现场地面进行硬化处理，采取洒水降尘措施；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；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，并加强维护保养，禁止夜间施工；建筑垃圾收集后堆放于指定地点，由施工方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；施工结束应及时清理施工场地，平整土地，恢复原有地貌。
（二）运营期
1.废气  燃气蒸汽发生器燃烧废气经“低氮燃烧+烟气再循环”处理后，通过8米高排气筒排放。执行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的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符合《关于开展自治区2022年度夏秋季大气污染防治“冬病夏治”工作的通知》新环大气函〔2022〕483号文件（氮氧化物≤50毫克/立方米）限值要求；生物质锅炉燃烧废气经“低氮燃烧+烟气再循环+袋式除尘”处理后，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，废气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2中的燃气锅炉排放浓度限值。炉渣、除尘器灰渣暂存于封闭式固体废物贮存库堆存且地面进行防渗处理，厂内道路硬化并定期洒水等措施，厂界无组织粉尘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表2中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。
2.废水  洗涤废水、生活污水、锅炉废水经新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，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中三级标准，通过园区污水管网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3.噪声  优先选择低噪声设备、建筑隔声、减振消音、合理布局；加强管理，禁止大声喧哗等降噪措施，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3类标准限值。
4.固废  废包装材料、炉渣、灰渣收集后外售；沉淀池污泥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更换回收。一般固废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中的有关规定。

5.尽快申报办理排污许可证，排污许可证申请及核发按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6.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。根据各功能区防渗要求，采取地面防渗措施，防止事故蔓延。编制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，及时建立与政府相关部门和受影响单位的应急联动机制，严格落实风险防控措施，定期开展演练，降低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。

7.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：氮氧化物0.443吨/年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伽师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、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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